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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文件

龙消〔

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

2023〕6 号

则

第一条 为创新监管工作机制，进一步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

效率和执行力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风险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结合我大队职能，制定本工作细则。

第二条 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实施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模式，是指区消防救援大队在依法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，

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消防执法人员，及时公

开检查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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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因投诉、举报、依法制定的年度计划性工作任务、上级部

门交办或其他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等原因，需要对具体被检查对象

实施检查时，不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方式。

第三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的原

则，切实做到严格规范文明执法。

第四条 随机抽查类型分为“定向抽查”和“不定向抽查”。

消防救援大队按照确定的抽取比例，从相应的生产经营单位名录

库中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。

定向抽查是指按照被检查对象的行业领域、隶属关系、生产

经营规模、风险等级等特定条件，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名单，对其

进行执法检查。

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，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名单，对其

进行执法检查。

按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大

检查、专项治理等工作，需要对特定行业领域进行全面检查的，

要视情况随机确定相关的执法人员。

第五条 消防救援大队各相关业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梳理本

机构依法应当实施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明

确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内容、抽查方式等，并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、层

级监督权限的调整等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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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根据相关职责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确定抽查的检

查对象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汇总、录入，建

立检查对象名录库。凡列入清单内监管事项所对应的检查对象均

应列入库。

第七条 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确定的执法检查人员，由大队

执法人员根据检查任务和工作职责等要求建立执法人员名录库。

执法人员名录库，包括执法人员姓名、性别、专业执法资格、

执法证号、职务、所属部门等内容。根据执法人员变动情况适时

更新执法人员库。

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具体意见，由大队制定年度抽查

工作计划，明确抽查对象范围及方式，抽查比例和时间安排，经

报领导审批后实施并公示。

第九条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纳入我大队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

划。

第十条 合理安排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既保证必要的抽

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，法律法规

有规定的按规定实施；没有规定的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区

域实际情况，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，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

管效果。

第十一条 原则上，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生产经营单位的抽

查次数不超过 2 次（不含复查），依法有检查频次要求的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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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单位检查次数不受前款限制。对同一生产经营单位，不同内设

机构实施检查时，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实行综合检查。

对存在投诉举报多、列入异常名录、有失信行为和严重违法

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检查对象，或风险较高的区域和行业，应适当

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加大检查力度。

第十二条 相关业务依据职责，按照清单规定事项组织开展

抽查工作。抽取名单由大队执法人员实施。

第十三条 消防救援大队随机抽查工作采取机选方式。

第十四条 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依

法回避。回避可采取与其他执法检查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的方

式，也可以采取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方式。确定不参与本次执

法检查的，再次抽取替代执法检查人员。

第十五条 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在抽查任务

完成后及时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六条 消防救援大队相关业要定期检查是否完成抽查任

务，并形成阶段性工作总结和报告，大队负责督导。

第十七条 消防救援大队要加强落实生产经营单位抽查工

作的督促检查和效能评估，必要时可对的抽查结果进行复查。

第十八条 消防救援大队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应

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，加强领导、依法行政、廉洁执法，

遵守各项工作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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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

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印

2023年 3 月 29 日

发 2022 年 3月 29 日印发


